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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关于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问询函相关事项 

之 

法律意见书 

致：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接受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津膜科技”）委托，就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公司

管理部于 2023 年 6 月 6 日作出《关于对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

询函》（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23]第 310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要求

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的相关事项（以下简称“委托事项”），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委托事项相关信息进行核查验证并出具《北京大成

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问询函相关事项

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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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所律师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发生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

规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表法律意见，并作如下声明： 

（一）本所律师已经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规定，严格履行法定

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

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本《法律意见书》以公司向本所律师提供的委托事项相关资料全面、

真实、准确为基础。公司承诺，其已经向本所律师真实、完整、准确地提供为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所有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和口头说明等。 

（三）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

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公司或其他相关主体出具的证明文件。 

（四）本所律师仅就委托事项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发表意见，不对有关会计、

审计、资产评估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任何意见，也不对该等数据和结论的真实

性和准确性作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五）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其他主体对本《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六）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向深交所答复《问询函》之目的使用，不

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公司为上述目的使用本《法律意见书》时，不得因引用或

其他方式的使用而导致本《法律意见书》或其内容存在歧义或被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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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问询函》问题 2、截至年报披露日，你公司涉及多起诉讼、仲裁案件，主

要涉及临潼区绿源市政工程污水处理厂项目 EPC 总承包合同工程、无极县制革

废水集中处理厂工程及无极县综合污水处理厂技术改造工程等。报告期末，公

司已计提诉讼预计负债 2,969.43 万元。请你公司： 

（1）补充说明上述诉讼案件截至回函日的最新审理进展，计提预计负债、

资产减值准备的核算过程及依据，结合案件的具体进展及赔偿风险说明是否已

及时、充分计提预计负债、资产减值准备。 

（2）核实报告期末是否存在其他对公司影响较大的诉讼仲裁事项，如是，

请补充说明相关事项的进展，并结合你公司应当或可能承担的责任金额、资产

可收回性等说明计提预计负债、资产减值准备是否充分、及时。 

请会计师、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意见】 

(一) 补充说明上述诉讼案件截至回函日的最新审理进展。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以下简称“2022 年年度报

告”）所载公司主要诉讼、仲裁案件的最新审理进展如下： 

1、无极县制革废水集中处理厂工程及无极县综合污水处理厂技术改造工程

（以下简称“无极项目”）相关案件 

（1）案件最新审理进展 

单位：万元 

序

号 

发生

时间 
原告 被告/被申请人 纠纷类型 

诉讼/判

决金额 
案件进展 备注 

1 
2020

年 
吕宝明 

天津市华水自

来水建设有限

公司、公司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2,088.10 

二审裁定发

回石家庄市

中级人民法

院重审，尚

未开庭 

公司为

第二被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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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0

年 

于洪涛、刘

发艳 

天津市华水自

来水建设有限

公司、公司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2,027.801 

二 审 审 理

中，尚未判

决 

公司为

第二被

告 

3 
2022

年 

天 津 市 华

水 自 来 水

建 设 有 限

公司 

公司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制

革废水集

中处理厂

工程） 

2,304.48 
仲裁尚未裁

决 

仲裁案

件 

4 
2022

年 

天 津 市 华

水 自 来 水

建 设 有 限

公司 

公司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综

合 厂 工

程） 

3,402.39 
仲裁尚未裁

决 

仲裁案

件 

5 
2022

年 
公司 

无极县人民政

府、无极县市

政工程公司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10,546.20 

2023 年 6 月

20 日开庭，

尚未判决 

/ 

上述案件均与无极项目相关。2017 年，公司作为 EPC 总包方承担了无极项

目（包括制革厂工程和综合厂工程）的建设，同年 7 月，公司委托天津市华水自

来水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华水”）作为土建工程的施工方。天津华水

又将该工程分别分包给了于洪涛、刘发艳及吕宝明。上述案件的详细情况及进展

公司均已及时公告，详见《关于公司诉讼案件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46）、

《关于公司诉讼案件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66）、《关于公司收到仲

裁申请书的公告（一）》（公告编号：2022-058）、《关于公司收到仲裁申请书

的公告（二）》（公告编号：2022-059）、《关于提起诉讼案件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2-076）等。 

（2）公司作为被告/被申请人的无极项目相关案件主要情况 

1）吕宝明、于洪涛及刘发艳案（公司作为第二被告） 

2020 年 4 月，吕宝明起诉天津华水并将公司列为第二被告，要求天津华水支

                                                 

1 于洪涛、刘发艳诉天津华水、津膜科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中，原告起诉所主张的金额为 2,976.93

万元，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记载的该案涉案金额 2,027.80 万元为年报已说明的该案未生效一审判决认定

公司应承担的责任金额。 



 

5 

付无极县制革废水集中处理厂工程相关合同价款，公司在未付天津华水的工程款

范围内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作出一审判决，

判令公司在应付天津华水的工程款范围内向吕宝明承担连带责任，公司不服一审

判决提出上诉。2022 年 5 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

清，撤销一审判决，发回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该案重审尚未判决。 

2020 年 9 月，于洪涛和刘发艳起诉天津华水并将公司列为第二被告，要求天

津华水支付无极县综合污水处理厂技术改造工程相关合同价款，公司对天津华水

所欠工程款和利息承担连带责任。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7 月作出一

审判决，判令公司在应付天津华水的工程款范围内向于洪涛和刘发艳承担连带责

任，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案二审尚

未判决。 

2）天津华水仲裁案（公司作为被申请人） 

2022 年 7 月，天津华水以加盖公司无极项目部章的“预算书”为主要证据申

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无极项目工程款。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前述

表格中第 3 项、第 4 项所列两个仲裁案件均未裁决。 

（3）公司作为原告的无极项目相关案件主要情况 

2022 年 9 月，因无极县市政工程公司（以下简称“无极市政公司”）拖欠

公司无极项目合同价款，公司向河北省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无极

市政公司及时支付工程款，并要求无极县人民政府承担相应责任。详见《关于提

起诉讼案件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6）。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本案一审尚未判决。 

2、临潼区绿源市政工程污水处理厂项目 EPC 工程项目（以下简称“临潼

项目”） 

序

号 

发生

时间 

原

告 

被告/被申请

人 

纠纷类

型 

诉讼/判决金

额（万元） 
案件进展 

备

注 

1 
2021

年 

公

司 

西安市临潼

区绿源市政

建设工

程施工
7,915.64 

生效判决支持公司的主要

诉讼请求。但因被告无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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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有限公

司 

合同纠

纷 

供执行的财产，法院于

2022 年 11 月 23 日裁定终

结本次执行。 

2021 年 5 月，公司因西安市临潼区绿源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

源市政公司”）长期欠付临潼项目工程款，向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该案件分别经过一审、二审、再审和执行等程序，目前因绿源市政公司无可

供执行资产而终结本次执行。详见《关于公司诉讼案件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 007）。 

（二）核实报告期末是否存在其他对公司影响较大的诉讼仲裁事项，如是，

请补充说明相关事项的进展，并结合你公司应当或可能承担的责任金额、资产

可收回性等说明计提预计负债、资产减值准备是否充分、及时。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除上述无极项目、临潼项目相关案

件外，截至报告期末（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其他对公司影响较大的诉讼仲裁

案件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发生

时间 

原告/

申请

人 

被告/被申请人 争议类型 
诉讼/判决

金额 
案件进展 

1 
2020

年 
公司 

江苏山泉津膜

环境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纠纷/破产

清算 

2,650.25 
已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 

2 
2019

年 
公司 

新疆宏达环能

水务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 
2,000 

2023 年 4 月 27 日终结

本次执行，津膜科技

获得 1,481.98 元回款，

尚未获得其余回款。 

 

上述对公司影响较大的诉讼、仲裁案件均已在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十一、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中披露。 

【主要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本所律师执行如下主要核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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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获取起诉状、仲裁申请书等材料，核查提起诉讼和仲裁的时点、诉求等

内容及其真实性； 

2） 获取判决书、裁定书等案件审理进展相关资料，了解案件审理进展情况； 

3） 获取破产清算案件的债权人会议材料，了解破产债权的申报、确认等情

况； 

4） 获取生效判决的执行裁定等资料、通过公开信息查询平台核查案件强制

执行的相关信息，了解案件的执行进展情况。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除上述诉讼、仲裁案件外，公司在报告期末不存在

其他对公司影响较大的诉讼仲裁事项。 

（以下无正文，后接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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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问询函相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单位负责人：               

     （盖章）                                       袁华之 

 

 

经办律师：                

  李婕妤 

 

                           

                                                   谭正华 

 

 

2023 年 6月 20日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以下简称“2022年年度报告”）所载公司主要诉讼、仲裁案件的最新审理进展如下：
	1、无极县制革废水集中处理厂工程及无极县综合污水处理厂技术改造工程（以下简称“无极项目”）相关案件
	2、临潼区绿源市政工程污水处理厂项目 EPC 工程项目（以下简称“临潼项目”）

